西安市阎良区气象局
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为地方建设和社会生活提供气象服务保障。气象监测、预报和预警；气象防灾减灾服务；人工影响天气管理；气候资源开发保护与利用，气象装备保障。
（二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西安市阎良区气象局（西安市阎良区气象防灾减灾管理局）实行西安市气象局和阎良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，逐步强化地方政府管理职能。西安市阎良区气象局机构规格为正处级，内设综合办公室、防灾减灾科二个科级管理机构，下设气象站、气象服务中心（气象台）、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中心（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）三个科级事业单位和一个科技服务实体（企业），同时设立街办（镇）气象工作站，村级气象信息服务站。
我单位为地方与西安市气象局双管单位，执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，核定编制人数4人，均为参公人员。
我单位下设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中心，为地方事业单位，核定编制人数2人，由财政统发工资。
二、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（一）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1.收入总计55.34万元。包括：
　　（1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5.34万元，为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。
　　（2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。
（3）事业收入0万元。
（4）其他收入0万元。
（5）上年结转和结余0万元。
2.支出总计55.34万元。包括：
　　（1）基本支出31.49万元，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（2）项目支出23.85万元，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安排的支出，包括人工影响天气经费及人员费用项目、气象预警设备维护及镇街气象工作站维持、区域气象自动站维护传输服务和大喇叭安装费用23.85元。
（3）结余分配0万元。
（4）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。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
1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
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5.3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1.49万元，项目支出23.85万元。
2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构成情况
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5.34万元，按支出功能科目分，包括气象事务支出支出55.34万元。
气象事务支出55.34万元。包括：
（1）行政运行14.95万元，是反映单位的基本运行支出。
（2）气象事业机构支出16.54万元，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办公业务的支出。
（3）气象装备保障维护支出8.85万元，主要用于项目支出。如大喇叭安装费用等。
（4）其他气象事务支出15万元，主要用于项目支出，如人工影响天气经费及人员费用项目、气象预警设备维护及镇街气象工作站维持、区域气象自动站维护传输服务支出。
3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
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1.49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 31.33万元，公用经费0.16万元，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“本部门2016年度无此项收支”。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“本部门2016年度无此项收支”。
（五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
“本部门2016年度无此项收支”。
三、2016年度部门决算附表
1．收入支出决算表
2．收入决算表
3．支出决算表
4．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
5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
6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
7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
8．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
9．政府采购决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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